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 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
东税稽公告〔2023〕 51 号

[bookmark: nsrsbh]东莞市明亿兴塑胶制品有限公司：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441900MA57CBTC0A）
[bookmark: jcrqqf][bookmark: jcssqjqf][bookmark: jcssqjzf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税务部门自自2023年3月20日起对你（单位）2021年11月16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涉税情况依法进行检查，由于税务部门无法与你（单位）取得联系和送达文书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》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，向你（单位）公告送达《税务检查通知书》（东税稽检通〔2023〕17号），告知内容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jcryzw]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决定派黄文蓉、卢佳妮、单淑贞、马丹琳、李耀辉等人，自2023年3月20日起对你（单位）2021年11月16日至2022年7月31日期间（如检查发现此期间以外明显的税收违法嫌疑或线索不受此限）涉税情况进行检查。届时请依法接受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。
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，视为向你（单位）送达文书。

附件：《税务检查通知书》（东税稽检通〔2023〕17号）



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
2023年4月3日
